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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第 18次會議逐字稿 
 

壹、 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會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案號 07032001：有關議員質疑「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

道工程處內湖污水處理廠一期設備汰換工程採購疑義案」調查

報告。 

工務局：本局業已於 107年 4月 12日召開本府採購涉及大陸

地區產品訂定投標須知及契約通案性規定會議，經

107 年 4 月 24 日簽奉市長核可解除廉政透明委員會

列管事項。 

 

市長：好，就這樣，下一個。 

 

案由二：有關議員質疑「地籍清理代為標售作業，發生同地號

同權利範圍土地訂定底價不同等情案」瞭解情形。 

 

政風處報告（略） 

 

市長：現在還沒有標售出去，所以地政局還是要用不同的價

格再標嗎？ 

地政局：這兩筆土地中陳○部分因所有權人後代有到地政局，

他有拿出一些證件，說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他跟登記

不同一人，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告訴他說，可以用光

復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登記的方式先辦理，就可以辦理

後續的繼承案。現在這個部分已經辦竣，所以陳○那

個部分已經辦好了，不會再標售；陳○部分已標售 2

次，都沒標出去，那個部分也不會再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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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標售2次後就不標是怎麼回事？是以後不賣還是怎樣？ 

地政局：標售 2 次不標，我們會移到國產署去登記為國有，

但是因為這個案子是屬於祭祀公業，祭祀公業有很

多房，其中有 6、7 房包括那個最後的陳○，8 個人

裡面已經有 7 房都已經登好了，我們要請士林所就

這個陳○的部分再查清楚，然後協助他，也是用辦理

繼承的方式來處理，看看可不可以確認也是以光復

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登記，然後辦理後續的繼承，那

這個案子就可以結。 

市長：聽起來 2 次的價格不一樣，是因為計算標準不一樣，

所以一個 7千多萬，一個 5千多萬？ 

地政局：對，因為我們地籍清理在 99年開始辦，在 105年標

的時候筆數相當多，依照我們當時定底價方式是公

告現值乘以 2，也就是我們用實價登錄的案例去反推，

用平均值去算這些標售的底價，都是公告現值乘以 2，

用這個均數去當它的標售底價再來標，最後的價錢

當然是以標售的價錢為準。106年地政局有委託臺北

市估價師公會，請他依內政部訂定的標準基準地的

一個規定，重新查估出來一個比較精準的試算表，

所以我們 106年有精進市價之計算，106年第 3標的

市價依據就用新的方式來做，以後如果有新的標售

就依照這個比較精進的估價方式來處理。 

市長：最高價跟最低價加起來除以 2，奇怪！你們是找幾家來

估？ 

地政局：我們沒有找幾家來，我們是依照那個基準表，基準

表會有差異情形的百分比，我們就這樣估，但是如

果碰到比較特殊的案例，如保護區上面或農業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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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房子之類比較特殊案例，我們再找估價師來

估。 

市長：查估最高市價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地政局：是的，原則上是我們地政局會來處理，但是比較特

殊的案子，則會委外處理。 

市長：所以將來都用新公式了？ 

地政局：對。 

市長：好，OK，下一個。 

 

案由三：中正忠孝橋引橋拆除工程施工及驗收爭議案。 

 

政風處報告（略） 

 

市長：這是誰出來告的？ 

政風處：議員。 

市長：那他後面的廠商是誰？議員不會自己來告，通常後面都

有廠商。 

新工處：報告市長，新工處報告，這事後是小包，後來小包也

告了皇昌(市長：那個叫黃○○的我認識，那個我看

過)。 

工務局：這不是第一次，最主要他是用破碎方式的話，切割的

數量會減少，所以原來切割的廠商其實就不夠成本了，

後來他們應該有協調，用其他方式。 

市長：叫皇昌營造跟他的下包去解決掉。是下包來告的？還有

沒有問題？沒有，查無不法，那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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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人員疑涉收受地政士賄賂案檢討

策進報告。 

 

地政局報告（略） 

 

市長：當時 RCA 分析中有一個題目是為什麼需要送？如果你

送跟不送一樣快，那他就不會送；當時我問的問題是，

如果有送會變快，那一定廠商會送，如果有送不會變快，

那廠商就不會送了，所以這一條你還是沒有回答，他如

果有去送，有拿錢就變快了，這是為什麼會這樣？ 

地政局：都更案處理時限是 4天半，其實像這種案子，實施者

都會透過各種不同關係來拜託希望案子趕快過，這是

事前，這個被搜索的案子是 3天，在處理期限內。為

什麼代書要找我們內部的人當代工或者顧問？因為

他在送這個案子前不確定有沒有錯，如果找了熟悉的

人幫忙看的話，案子退件機率較小，因為一退件，時

間就會延後，所以他希望這個案子一送進去是完全正

確不會錯，那他就可以掌握在 4天半前通通辦完。 

市長：這還是沒回答到我的問題，就像在臺大醫院急診室有

150個病人在等住院，有去拜託的就可以先住院，沒拜

託的就慢慢等，等到 20 天還是堆在急診室。不然還有

一個方法，譬如來臺大看門診不用錢，但如果你要指定

醫師要收費 1千元。如果地政局有一個櫃臺可以先幫他

審，我們可以收費，也不是不可以。 

地政局：報告市長，都更案送進來只要照權變計畫書內容做即

可，可是代書沒有信心，他怕照權變計畫書寫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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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人看過，如果有人幫忙看過再送去地政事務所比

較不會退件。通常 4天半會好，甚至拜託一下 3天就

會好，但如果沒人幫忙看，送去有錯誤補正就要花 2

倍的時間，因為退補要改又要重送。所以希望送進去

都是對的，事務所就照辦就好，因此他才會去找廉能

意識不清的人來幫忙看。 

市長：所以一樣，如果大家拿進來都有 checklist就可避免。因

為有送錢跟沒送錢辦理速度有差異性人家才會送錢，所

以才叫你們寫 RCA。如果有送錢跟沒送錢辦理速度都一

樣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不然就是進來後安排專人先幫忙

檢查送件並收費。 

地政局：報告市長，這不是代書自己送進來的，是從都更處囑

託進來的，送進來其實不是太困難，但是內容怎麼寫

要有訣竅，因為代書案子不多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市長：這個案子就是這樣，多次退件導致人家申訴。如果要退

就要一次說清補正的地方，像這案子退件三次，廠商也

會覺得刁難，不一次說清造成麻煩。 

地政局：這種案子我們不會退件很多次，因為實施者很急，甚

至會找民意代表，有些案子還沒送進來壓力就來了，

所以同仁恨不得這個案子趕快過，會退補主要是沒照

計畫書寫，或計畫書本身是錯的要改。 

市長：這案子不是地政局的，也不是都審的。我是勤勞的長官

日批奏章兩萬字。我們要建立服務的團隊，不是管理的

團隊。他一次送件進來但要退的時候，能不能不要退回

去，先叫他進來改，我不曉得這樣是否合法？ 

地政局：市長意思是，有退的時候叫他先來改？需視補正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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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缺失可以先來改，大的缺失可能要回去更改文件

就沒辦法。 

市長：就像臺大醫院可以收指定醫師費，市府也可以收費諮詢，

像一個小時 2千塊，直接訂公家的收費標準。 

陳委員韜：這個是市府文化問題，公家單位官威比較大的就直

接退件。公務員之所以被廠商請託幫他預先看過，

是因為有先幫忙檢查會給一些辛苦費，這樣廠商會

覺得比較安心，很多單位都這樣處理，這也是常發

生的事，只是有沒有被發現而已。市長要提升市府

服務概念，各單位有許多資深人員、退休人員可以

組成團隊提供收費諮詢服務。文件的內容詳實跟缺

件的問題，大部分公務員為避免困擾會直接退件，

我曾經碰過有 10 個項目錯 3 個，他發現第 1 個就

退件，送件過來發現第 2個再退件，送第 3次又再

退件，他可以退無限次，這是公務體系常發生的問

題，這也是官威展現的一種。市府處理這個問題要

標準化，建立一個有系統的諮詢制度，因為這不是

個案，每個單位都常發生。 

市長：他為什麼被檢舉？為什麼隔了一年才被檢舉？ 

地政局：他是被監聽 1年，其實他這個案子被搜索之後，我們

主任從他的電腦裡面有去看到他的 Line，他有把他的

Line 存到他的電腦，我們把 Line 印出來看，才知道

這個案子。代書在電話裡問他說，案子從更新處送到

事務所了沒？他就會去更新處幫他看送來了沒，再來

他會幫代書做表、做清冊，代書不知道的，他就會跟

代書說，你哪一個清冊不對，那個代書就覺得跟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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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默契，所以他那個案子送進來公告了之後，我看

那個 Line 上就去收他 3 萬元，一個案子收 3 萬，那

個案子在 6月的時候被檢舉，他是到政風處檢舉，政

風處把他送到給廉政署，廉政署就開始監聽，可能是

要監聽這一年有沒有什麼。監聽了一年之後，到 107

年才去搜索，他們可能也很小心，其實我們在 Line

上只看到一個有收 3萬元，其他是看不出來。 

政風處沈處長鳳樑：這案在 106年 6月接到檢舉，檢舉資料很

具體，對於檢舉資料我們也很審慎，沒有

經過很嚴密地查證，我們也不能認為他的

檢舉就是真的，所以才會馬上聯繫廉政署，

依 SOP 作業他們就立案了。立案之後他

們發現，除了 3萬還有 1萬 6千元的，不

只一筆。目前偵查結果是不只 3萬那一筆，

（地政局：Line上看不出來，可能還有別

的。)同仁遭檢舉若無經過縝密偵查也無

法判斷事實，經長期監聽及行動蒐證，發

現他跟代書確實有一些交往，以上等等經

過證實才展開搜索行動。 

市長：只要不拿錢，怎麼做都不會有問題，只要不拿錢，你要

怎樣幫忙都不會有事，不拿錢最大，不拿錢我頂多只能

罵你一頓，拿錢就死了，講都講不清。 

鄭委員佳邦：主席，我這邊再補充一下，他是違反公務員服務

法，因為公務員服務法有規定公務員不得兼職，

行政院每年都會做一些調查及宣導，建議臺北市

政府針對本規定再做一些宣導。如市長所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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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其實就是違反法律規定，不收錢真的就是為民

服務。 

市長：這是單一事件還是普遍事件？ 

地政局：這個是單一事件，所以因為這個事件，我們主任剛剛

有講，我們中山所的人，人心都想要走，因為覺得在

事務所太危險，隨時都會出錯，看到該員也不開心，

因為他發生這件事情讓事務所同仁覺得羞恥，所以大

家也不喜歡看到他，但也無法處理他，因為他現在還

在訴訟期間。 

市長：有把他調職嗎？調另一個單位啊。 

地政局：有，現在把他調到服務臺。調一個單位要有缺，所以

還在想方法。 

市長：兩個對調就好了啊。 

地政局：沒有人要跟他對調，想破頭也沒有人要跟他對調，大

家都不要看到他。 

市長：關鍵還是不要拿錢才最大，不要拿錢，怎麼套都套不到

你，一拿錢就慘了。政風處有無意見？ 

政風處沈處長鳳樑：他們監聽這麼久，確實看起來是個案，依

RCA分析，市長有提到在制度面上能再多

做調整改革。 

市長：在制度上還是要調整，如果說有送跟沒有送速度一樣快，

那他就不會送，所以 RCA 是要做到哪樣，為什麼會這

樣做有效？其實，為民服務其實也可以收費，如果案件

進來有同仁先幫你看一看，就像指定醫師費，也不是不

可以。 

地政局：報告市長，要指定同仁看的話，因為地政事務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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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多，根本就沒有人手去再開一個櫃臺來看案

件。 

市長：退休的人可以在門口開一家顧問公司。有送沒有送錢速

度會不一樣才會出問題，如果有送跟沒有送都一樣，那

就不會出問題。 

地政局：案件處理時限都一樣，因為代書沒有自信、怕錯，所

以找他先看，案子就會正確。我們在本月底會做標準

範例，對外會有標準範例，對內我們做審查手冊，讓

同仁知道這些案子怎麼審，讓外面代書、實施者知道

案子怎麼做。 

市長：好，出事就做改進事項。你們改進事項有些期程到 6月

30號？ 

地政局：有些改進事項是 4月一發生，我們就開始執行了。 

市長：我看有些是到 7月、8月。 

地政局：是，有些牽涉到分層負責明細表有一定的程序，要整

體考量，所以還會晚一點。 

市長：你有寫的，後續要一條條列管，時間到就把他做完。好，

下一個。 

 

案由五：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風紀檢討策進報告。 

 

警察局報告（略） 

 

市長：你們策進作為第1條的那個公文被打回去了你知道嗎？

這就像有一隻狗咬人，結果把所有狗的牙齒都拔掉。我

是聽說公文還沒到我那邊，在前面就被張秘書長還是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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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給踢回去了。你寫公文的時候你們有沒有insight

（病識感）？一個派出所被抓了10個，大概不用講了啦！

那一天在查條通，我覺得很奇怪，怎麼這個案子以後就

有很多條通違法的案子？我最近到社子島看就是這樣，

社子島禁建47年，你去社子島看看，有像禁建47年的樣

子嗎？如果禁建47年，那現在那邊只剩下野生動物。裡

面住了一萬多人。條通文化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法律

如果可以就可以，不行你就改，你那個不可能執行的嘛！

你送這個過來，今天很多人在這裡不想罵你，你這個公

文上來，如果在臺大的話，就丟過去了，你知道意思嗎？

這個公文上來會被罵，你曉不曉得？ 

警察局：公文的內容事實上是沒問題，警政署104年就下的公

文，因為這就是跟以前的違章建築…… 

市長：我跟你講，一個所被抓10個，這不是單一案件，從北投

分局開始就是這樣。 

警察局：報告市長，我們是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收賄的時

間，也是我尚未到任時，這事情發生以後，怎麼讓收

賄賂的文化減到最低，甚至沒有，這是我們的出發

點。 

研考會王主委崇禮：這個案子現在還有10個人在羈押，這案的

RCA和上一案的RCA分析，一看就知道這

是治標，一定會再發生，這不是治本。但

是這個本在哪裡？真正的root causes寫不

出來。就像市長問的一樣有送沒有送，辦

理時間有差別，人家才要送。真正的原因

在哪？如果我們用open data去查的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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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跟上游，對特種行業的慣例，或議員

說的要不要成立性專區？或許也是我們

的root causes。我們查察制度的設計，整

個盤根錯節的原因、複雜利益共生的關係，

很難說。要做根本的原因改正，以後才不

會再發生，但這邊不是根本原因，所以以

後還會再發生。 

市長：那個案子很多我不高興的地方，出事了換一個所長，聽

說做16天又換一個，當兒戲。 

警察局：報告市長，我能不能說明一下，我剛調來臺北市，這

些幹部我認識不多。中山所一開始發生這麼大的風紀

案件，我們內部分析之後，發現從初任派出所，到長

安東路派出所，再去中一所、中二所當所長，人情包

袱很大，我主要是要從外面找人來接中山一所的所長，

但找不正確的人來的話，人家會有不同的看法。所以

後來找博愛所所長來，他公正不阿，在那邊當了六年

的派出所所長，全年都在處理陳抗事件，所以我才把

他調過來，我也知道他快要升職了，只是先找沒問題

的人待在那個位置上，以免員警被貼上標籤，那時候

沒有對市長做清楚的解釋是我的不對。 

市長：副所長暫代就好了。 

警察局：沒辦法，巡佐、警務員沒辦法。那時候作法是不讓人

覺得我們警察局作法就是那樣，要跟這些業者不要再

有掛勾。後來中二所也是找跟中山分局沒有DNA的，

從其他分局調過來，我的用意是說不要三天兩天就發

生一次，我第一次來臺北，但中山分局發生案件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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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了，用意是趕快將誘因減低。 

市長：這個案子，請鄧副跟警察局處理，再來市長室研議。這

個我看到就不高興。後面還有沒有報告案？ 

張委員順教：市長，這個報告沒有針對問題解決，我的建議是，

這麼多警察被抓對社會成本太高，這區塊的警察

為什麼會犯罪？如果他們不接受賄賂，他的工作

會有問題，他可能會無法存活。像我以前在某個

機構，一個計畫大家都拿錢，後來我不替他們做

計畫，我就會被踢出這個group。所以我的想法是

說，警察局可以從業者方面處理，他們出錢成本

不高，可是對警察的成本很高，能不能對業者這

邊做適當的處理？可是警察局要幫業者做矯正、

修正非法的商業活動，困難性是不是很高？可能

要看警局有無辦法執行，就像違章建築一樣，臺

北市違章建築為什麼越來越少？與政府執行效

率有關，所以追根究柢，不從本源去處理，100

個警察進來後，就像是進染缸一樣，99個可能都

會出問題。 

市長：這個案子再討論。解散。 

 

貳、 散會（15時 25分） 


